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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股東代表人同時當選董事與監察人之效力 
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再字第 18 號判決 

壹、本案事實 

一、事實摘要 

原告主張，開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開○公司）於民國 102 年

4 月 24 日召開 102 年度股東常會（下稱系爭股東會），改選董事及監察

人，經投票結果，由○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陽公司）代表人李

○良、陳○良、訴外人○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投資公司）代

表人（下稱甲）當選為董事，○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星公司）

代表人林○利、朱○龍當選為監察人。然○星公司為○陽公司百分之百

轉投資之公司，○陽公司代表人李○良、陳○良及○星公司代表人林○

利、朱○龍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開○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，是以，系爭

股東會開會時，○陽公司及○星公司意圖同時當選為開○公司董事及監

察人之投票行為，其等當選應屬違反民法第 71 條規定而無效。又股東

行使選舉權投與李○良、陳○良及林○利、朱○龍之選票為無效票，扣

除該選票，應由得票數次多之伊當選為監察人。然李○良、陳○良主張

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所稱代表人，並不包含與其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

者指派之代表人，故甲、林○利、朱○龍分別當選為董事、監察人，均

屬合法有效；況依主管機關經濟部之函釋，○陽公司或○○投資公司仍

得自行選擇擔任董事或監察人，其法律效果為另行補選，非可由得票次

多者逕行當選等語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 本文與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吳盈德副教授合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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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相關裁判：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35號判決 

◎相關法條： 公司法第 27 條、第 198 條、第 227 條、第 369 條之

2、第 369 條之 3；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、民事訴訟

法第 247條 

◎關鍵字：法人代表人、同時當選董事與監察人、委任關係不存在、

當選無效、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

◎歷審裁判及摘要：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360 號民事

判決（1020923）、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

度上字第 326 號民事判決（1030214）、最高法院

104 年度台上字第 35 號民事判決（1040108）、

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再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。

（1040529） 

 
 

（一） 本案地院判決─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

1360 號 

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

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前段定有明文。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

判決之法律上利益，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致原告在私法上之

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，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

言（最高法院 42 年台上字第 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查，原告盧○

傑、鍾○儀分別為被告開○公司第 16 屆監察人選舉之候選人，其主張

被告開○公司與○陽公司代表人即被告李○良、陳○良，及○星公司代

表人即被告林○利、朱○龍間之董事及監察人委任關係，因違反公司法

第 27條第 2項但書、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3第 2項規定而不存在，為

被告所否認，該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涉及被告開○公司有無法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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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備之執行業務及監督機關，致原告身為被告開○公司股東及系爭股東

常會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候選人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，而此項危險得以

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開○公司與被告李○

良、陳○良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，被告開○公司與被告林○利、朱

○龍間之監察人委任關係不存在，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，核先

敘明。」 

「○陽公司與○星公司具控制從屬關係，○陽公司代表人即被告李

○良、陳○良，與○星公司代表人即被告林○利、朱○龍同時當選或擔

任被告開○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，因違反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規

定，此部分選舉，應屬無效。是以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開○公司與被告

李○良、陳○良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及確認被告開○公司與被告林

○利、朱○龍間之監察人委任關係不存在，均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至該

缺額之董事及監察人，應由被告開○公司另行補選，是以，原告主張應

由原告遞補成為被告開○公司監察人，應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」 

（二）本案高院判決─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字

第 326 號 

「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，係屬通則，且規範包括公開發

行及未公開發行之公司，而公開發行之公司，因涉及經由公開發行之程

序，向社會不特定人募集資金，影響層次較為深廣，相較於未公開發行

之公司，特別是我國常見之家族企業或中小型企業，兩者顯有為不同規

範之必要，以避免對公司經營運作上產生窒礙難行之處，並符合公司法

立法規範之意旨。況就公開發行公司，為確保投資大眾之權益，應可適

用於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，業已有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2

項規定可供適用及規範，則就未公開發行之公司，尚難認亦應採同一解

釋，以契合於不同組織型態公司之營運。故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

之規定，並不適用於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，而開○公司既不適用

證券交易法之上開規定，則單就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而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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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不適用於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，則縱○星公司為○陽公司百分

之百轉投資公司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，李○良、陳○良、林○利、朱

○龍之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，自均屬合法有效。盧○傑、鍾○儀主張其

等之當選無效，並不足採。」 

（三）最高法院判決─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5 號 

「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雖屬強制規定，但法律行為違反強制

規定者，非一律無效，此觀民法第 71 條但書規定即明。公司法第 27 條

第 2 項但書之規範目的，僅在禁止法人股東之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董

事及監察人，除去其一，即不致違反該規定，公司法就該同時當選之情

形，雖未規定如何定其效力，惟證券交易法因考量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如

均由同一家族擔任，董事會執行決策或監察人監督時恐失卻客觀性，於

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董事間、監察人間、董事及監察人間

應超過一定比例或人數，彼此間不得具有一定親屬之關係；復因董事、

監察人選任時若有違反第 3 項及第 4 項之情事，則實務上董事、監察人

之當選席次如何決定，應有適當之規範，而於第 5 項第 3 款規定『監察

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，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

者，其當選失其效力』。公司法所定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

之情形，其立法目的及所生當選席次如何決定之問題，與該證券交易法

規定大致相同，自得類推適用該規定，認違反時，監察人之當選失其效

力。李○良等二人、林○利等二人分別當選開○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，

雖違反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惟依上說明，其當選非均無效，

而應類推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5 項規定，認林○利等二人當

選監察人失其效力。第一審判決確認開○公司與林○利等二人間之監察

人委任關係不存在，理由雖有不同，結論既無二致，自仍可維持。」 

「上訴人主張因林○利等二人當選監察人無效，應由伊遞補云云，

無非以：股東投票予林○利等二人之行為無效，扣除彼二人之無效票

後，伊二人即屬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，依公司法第 227 條準用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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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由伊二人當選監察人等詞為其論據。惟林○利等

二人原即係獲得較多有效選票而當選監察人，僅因李○良等二人亦同時

當選董事，致其當選失其效力，非股東投票之行為無效。林○利等二人

所得之選票既非無效票，上訴人自無從以其得票數較多為由，主張當選

監察人；遑論上訴人鍾○儀得票數尚在訴外人盧○吟之後，其主張遞補

云云，尤屬無據。又李○良等二人當選開○公司之董事非屬無效，已如

上述，上訴人請求確認彼二人與開○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，難

謂有據。」 

貳、裁判簡評 

一、法人股東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

按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，得當選為董

事或監察人。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。」此情形係指於被投資公

司股東會選舉董事或監察人時，法人股東直接以自己名義當選董監事之

情形，法人股東依本項當選者稱「法人股東董監事
1
」，惟因法人非行為

主體，無法如自然人般親自執行董監事職務，故法人當選董監事後仍須

指定自然人為其代表人，代法人股東執行董監事職務。 

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，亦得由其代表

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。代表人有數人時，得分別當選，但不得同時當

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。」本項係指法人股東先行指定代表人，代表人

再以自己身分當選董監事，法人股東代表人依本項規定當選者稱「法人

股東代表人董監事」。「是以，董事、監察人之選任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

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，並依同法第 198 條規定選任之。倘政府或法

人股東之代表人同時當選董事及監察人，有違反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

但書規定之情事者，由政府或法人股東自行選擇其一方式處理，政府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劉連煜，現代公司法，2015 年 9 月增訂 11 版，頁 138。 




